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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面盈利預告 

 

本公告乃由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與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

團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 13.09(2)(a)

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 章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第 XIVA 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作

出。 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，根

據本集團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三個月（「2021 年第一季度」）之未經審

核綜合管理賬目及目前所獲得的資料作出之初步評估，本集團 2021 年第一季

度未經審核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約人民幣 5.47 億元，歸屬於上市公司

股東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淨利潤約人民幣 5.33 億元。於 2020 年同期，歸屬

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虧損為約人民幣 1.33 億元，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

經常性損益後的淨虧損為約人民幣 1.60 億元。 

2021 年第一季度業績同比出現變化的主要原因，是由於 2020 年一季度受新型

冠狀病毒肺炎疫情（「疫情」）、春節及疫情防控期間持續免收車輛通行費等綜

合因素影響，本集團經營和投資的收費公路路費收入大幅下降，同時收費公路

經營成本仍需正常支出，導致本集團 2020 年一季度業績出現虧損。 

根據交通運輸主管部門統一要求，本集團經營和投資的收費公路自 2020 年 5

月 6 日 0 時起恢復收費，收費公路業務恢復正常，本集團於 2020 年二季度已

實現扭虧爲盈；此外，本集團大環保等業務經營開展良好，爲本集團貢獻了正

向收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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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告所載的資料並不應視作為預測本集團 2021 年度全年財務表現之依據。 

本公告所載有關 2021 年第一季度的資料以本公司管理層按本公司目前所獲得

的資料之初步評估而作出，並未經本公司的獨立審計師審核或審閱。本公司

2021 年第一季度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預期將於 2021 年 4 月 28 日公佈，可能與

本公告所載的資料有所不同，具體準確的財務數據以本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1

年第一季度報告爲准。 

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。 

 

 承董事會命 

龔濤濤 

聯席公司秘書 

中國，深圳，2021 年 4 月 16 日 

 
於本公告之日，本公司董事為：胡偉先生（執行董事及董事長）、廖湘文先生（執

行董事兼總裁）、王增金先生（執行董事）、文亮先生（執行董事）、戴敬明先生（非

執行董事）、李曉艶女士（非執行董事）、陳海珊女士（非執行董事）、陳曉露女士

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、白華先生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和李飛龍先生（獨立非執行董

事）。 


